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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1505636]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61505637]（一）项目概况
项目概况：2020年1月----12月份病死猪753头，用于对全县所有年出栏5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对病死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的规模养殖场（小区）病死猪的补助。
立项依据：晋农财发（2012）15号 关于下达《山西省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设立的必要性：通过补助，使养殖户岁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减少病死猪对环境的污染。
保证项目实施的措施与制度：为了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尽快彻底扑灭动物疫病，消灭疫源，规范规模场无害化处理工作，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制定本制度，请认真遵照执行。 1.当养殖场的畜禽发生疫病死亡时，必须坚持“五不一处理”原则：即不宰杀、不贩运、不买卖、不丢弃、不食用，进行彻底的无害化处理。 2.每个养殖场必须根据养殖规模在场内下风口修一个无害化处理化尸池。 3.当养殖场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除对病死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外，还应根据动物防疫主管部门的决定，对同群或染疫的动物进行扑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4.当养殖场的畜禽发生传染病时，一律不允许畜禽交易、贩运，就地进行隔离观察和治疗。 5.无害化处理过程必须在乡镇动物卫生监督分所或上级防疫部门的监督下进行，并认真对无害化处理的畜禽数量、处理方法、时间等进行详细的记录、记载，并留有影像资料。 6.无害化处理完后，必须彻底对其圈舍、用具、道路等进行消毒、防止病原传播。 7.掩埋地应设立明显的标志，当土开裂或下陷时，应及时填土，防止液体渗漏和野犬刨出动物尸体。 8.在无害化处理过程中及疫病流行期间要注意个人防护，防止人畜共患病传染给人。
项目实施计划：一、工作任务 (一)明确主体责任。县畜牧中心要加强对养殖场(区)、散养户的宣传教育，明确养殖场(区)、散养户的责任主体。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监督指导养殖场(区)、散养户做好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工作。各乡镇要严格按照防疫工作的具体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季节性动物集中免疫工作，保证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密度达到100％确保全县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 (二)开展排查工作。县畜牧中心和各乡镇兽医站要迅速组织专门人员逐村逐户进行排查，如发现丢弃的病死猪，立即做好烧、深理等无害化处理工作，并追根源防止。 (三)加大执法力度。县公安局、畜牧中心要严击生产、经营加工、储存、运输病死猪产品和收购贩卖死猪的违法行为，确保全县不发生重大畜产品质量安全故。同时，大力推进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认真实国家有关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促进病死猪无害化处工作，提高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率。养殖场(区)、散养不按照规定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按照《动物防疫法》严肃处理。 (四)加强协调配合。县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领导且负责全县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布署、组织协调、查督促等工作。县畜牧中心要加强规模养殖场的监督，财政部门要组织乡镇村做好资金保障，确保病死猪害化处理工作正常运转，严厉打击私屠乱宰等违法行为;县公安部门要联合畜牧中心加大打击贩运病死猪行为的力度，严禁病死猪及其产品流入市场;县工商部门要严格肉制品上市的管理，建立台账，严禁无证销售肉制品和违规销售非定点屠宰厂生产加工的肉制品上市，县食品品监管部门要做好餐饮服务业的管理，严禁无检疫合格证明的肉制品进入餐饮。 二、工作措施 (一)规范处理方法。各乡镇要督促所辖村、养殖较集中的规模养殖场建立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场，处理场要远离村和生活饮用水源地500米以上，四周要设有围栏和标志牌，并安排专人进行管理。出现病死猪时，严格按照《动物防疫法》和《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标准执行，由养殖户通知村动物防疫员(动物产地检疫员)进行现场监督，并立即向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同时做好临时看管工作。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立即派出官方兽医或委托当地的执业兽医到达现场做出死亡鉴定，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无害化处理。在河道、公路两侧发现被丢弃病死猪时，按属地管理原则，由该村委会负责报告并组织做无害化处理。 (二)落实处理费用。年出栏50头以上生猪的规模养猪场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在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监督下实施无害化处理的病死猪每头补助80元。各乡镇要建立病死猪处理工作台账，做好病死猪收集、处理运行等各项记录，并归档备查。

[bookmark: _Toc61505638]（二）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
	行次
	年度总金额(万元)
	财政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万元)
	其他资金(万元)

	
	
	
	小计
	中央级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预算到位率
	(6)=(3)/(2)
	100
	100
	100
	100
	0
	100
	0
	0

	预算执行率(%)
	(7)=(4)/(2)
	32.11
	32.11
	100
	100
	0
	11.84
	0
	0

	年初预算资金
	(1)
	14.44
	14.44
	0
	0
	0
	14.44
	
	

	全年预算资金
	(2)
	18.75
	18.75
	4.12
	0.19
	0
	14.44
	
	

	实际到位资金
	(3)
	18.75
	18.75
	4.12
	0.19
	
	14.44
	
	

	全年执行资金
	(4)
	6.02
	6.02
	4.12
	0.19
	
	1.71
	
	

	资金结余
	(5)=(3)-(4)
	12.73
	12.73
	0
	0
	0
	12.73
	0
	0


[bookmark: _Toc61505639]（三）项目绩效目标
（1）. 项目实施期绩效目标
完成753头病死猪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金的发放，
	（2）. 项目年度目标
完成753头病死猪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金的发放
[bookmark: _Toc61505641]二、项目绩效情况
综合考虑预算执行情况、产出、效益、服务对象满意度各方面因素，通过数据采集及分析，最终评分结果：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中央补助项目绩效自评价结果为:总得分93.22分，属于"优秀"。
[bookmark: _Toc61505642]（一）预算执行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预算执行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
	100%
	32.2%
	3.22



[bookmark: _Toc61505643]（二）项目产出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数量指标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头数
	15
	667
	753头
	15

	质量指标
	对中央财政补助经费的使用率
	15
	100
	100%
	15

	时效指标
	对补助款发放的及时性
	15
	及时
	100%
	15

	成本指标
	补助款金额
	15
	4.12
	6.024万
	15



[bookmark: _Toc61505644]（三）项目效益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经济效益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10
	无
	100%
	10

	[bookmark: _GoBack]生态效益
	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10
	无
	100%
	10



[bookmark: _Toc61505645]（四）项目满意度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得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
	10
	95
	95%
	10



[bookmark: _Toc61505646][bookmark: _Toc23655][bookmark: _Toc17451]三、项目绩效分析
1. 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及分析
该项目资金用于2020年1月--12月份期间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2021年3月5日中央财政下达4.12万元，资金文号大财农二（2021）5号，2021年3月5日下达省级资金0.19万元，资金文号大财农二（2021）4号，年初预算县级资金14.44万元，预算资金18.75万元，实际使用资金6.024万元，应补尽补。
2. 产出情况及分析
2020年1月----12月份病死猪753头，按照文件精神，每头补助80元，753头共计补助6.024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下达4.12万元，省级资金0.19万元，县财政配套1.714万元。
3. 效益情况及分析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每头80元，降低了养殖场（户）的经济效益。
4. [bookmark: _Toc61505647]满意度情况及分
养殖户满意度100%
4、 项目主要经验做法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方法：1、深埋处理法 2、化制法3、无害化处理窖
[bookmark: _Toc61505648]五、项目管理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些养殖户的处理能力差、不规范。
[bookmark: _Toc61505649]六、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措施及建议
为了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管理，防控动物疫病，保障公共卫生和人体健康。养殖户应该在乡镇兽医工作人员的正确指导下，对养殖环节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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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目标指标
	权重
	目标值
	业绩值
	完成率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预算执行指标
	预算执行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
	100%
	32.2%
	32.20%
	3.22
	年初预算不合理，生猪存量没达到预期，补助款减少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头数
	15
	667
	753头
	112.89%
	15
	包括全年的死亡量

	
	质量指标
	对中央财政补助经费的使用率
	15
	100
	100%
	100.00%
	15
	

	
	时效指标
	对补助款发放的及时性
	15
	及时
	100%
	100%
	15
	

	
	成本指标
	补助款金额
	15
	4.12
	6.024万
	146.21%
	15
	包括省级资金0.19万元、县及资金资金1.714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10
	无
	100%
	100%
	10
	

	
	生态效益
	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
	10
	无
	100%
	10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助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
	10
	95
	95%
	100.00%
	10
	

	
	
	
	
	
	
	
	
	





[bookmark: _Toc61505651]附件2.绩效自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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